
國立彰化女中 111 學年度暑期課業輔導實施計畫 
111 年 5月 24 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4 日 修正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

二、目的：引導學生充分利用假期，規劃學生課業複習、加深加廣課程之學習活動，藉此提昇學習

興趣及學習效能，由學生自由參加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升高二及高三學生 

四、實施方式： 

1. 由擴大行政會議決議通過各年級類組開課科目與節數。 

2. 由教學組安排課務。 

3. 各科任課教師安排學生課業輔導之內容，應與學生平時已修習各科課程有關，不得提前講授

課程進度；另得適度安排藝文活動。 

五、實施時間：  

1. 日期：111年 7月 18日（星期一）至 8月 12日（星期五），共四週。 

2. 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 1至 6節；（另）7~8節安排重補修。 

六、每周課業輔導開課科目、節數、收費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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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二（A群） 4 6 6       2 18 1440 

高二（B群） 4 6 6       2 18 1440 

高二（C群） 4 5 5 4 4     2 24 1920 

高二（D群） 4 5 5 4 4 4    2 28 2240 

高二語資班 4 6 6       2 18 1440 

高二雙實班 4 5 5 4 4 4    2 28 2240 

高二數資班 4 5 5 4 4 4    2 28 2240 

高三（A群） 6 6 6    3 3 3 2 29 2400* 

高三（B群） 6 6 6    3 3 3 2 29 2400* 

高三（C群） 6 5 5 4 4     2 26 2184 

高三（D群） 6 5 5 4 4 4    2 30 2400* 

高三語資班 6 6 6    3 3 3 2 29 2400* 

高三數實班 6 5 5 4 4 4    2 30 2400* 

高三數資班 6 5 5 4 4 4    2 30 2400* 
 

七、收費標準： 

1. 依教育部規定收費標準，暑假以 120節每人 2,400元為上限*，寒假以 40節每人 800元為上

限，依各班上課實際節數另計算。 

2. 教師鐘點費每節新台幣 550 元，且依規定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。 



3. 收費計算公式：每人每節課收〔教師鐘點費  80%   該年段班平均人數 〕元整，每節○元

×總上課節數×4週=總收費。 

→因升高二班平均人數為 35人(升高三平均人數 34 人)，故升高二每節課收 20元(升高三每節

課收 21元)  

◎例如：高二（A群）每人收費：20×18×4=1,440 元，收新台幣 1,440元。 

八、作息規定： 

在校生活仍按照學校常規管理（中午在校用餐），並注意品德之陶冶與群性之培養。 

九、本實施計畫經擴大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